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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大陸地區臺商子女教育之需要及配合本(103)年度開始舉行之國中教育

會考，亦首度辦理大陸地區臺商子女學校國中會考，大陸考區分為華東考場及東莞考

場，其中東莞考場設於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為確保試卷安全抵達考場並督導試務工作順利進行，爰由本部國際及兩岸教育

司張教育副參事率領試務承辦學校國立中興高中等 14 名工作人員前往東莞台商子弟

學校辦理施測。 

該團於 5月 15 日出發 19 日返臺，考試日期為 17、18 二日。本年東莞考場計有

該校學生及附近地區就讀當地學校自行報名之台商子女計 234 名學生應考，考試科目

為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及寫作等 6 科，考場秩序良好，無違規情事發生。 

人員及試卷入出國境通關及中國大陸進出通關，均由相關單位事先預為聯繫妥

當，頗為順利，另考試當天廣東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教師楊惠敏、新聞出版局新聞出

版管理處審讀員尹敏、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交往處主任科員甘保靈、東莞市海關關員

方建生等人至考場檢視試卷拆封作業，氣氛亦頗融洽。 

5 月 19 日試卷順利送抵三峽閱卷闈場，順利完成本次施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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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應大陸地區臺商子女教育之需要，89 年 9 月大陸地區第一所臺商學校「東莞

台商子弟學校」成立，翌年 9月第二所臺商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在江蘇省昆山

市成立，95 年 7 月第三所臺商學校「上海台商子女學校」亦在上海市設立。惟隨著

學生人數增加，為能與臺灣教育體制相銜接，鼓勵回臺升學，自 91 年起於大陸地區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設置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試場，與國內同步舉行考試。翌年

又於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設置第二個試場，歷次均在安全與公平原則下，順利完成。 

103 年起教育部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國中教育會考取代國民中學學生基

本學力測驗。三所台商學校學生亦依往例參加本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分別於東莞台商

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設置考場。 

   二、過程： 

本(103)年度試務承辦學校為國立中興高級中學，為使試務工作順利進行，規劃

辦理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大陸考場試務工作，相關計畫及經費於 103 年 3 月 12 日奉  

核定。本次於東莞台商子弟學校之考場，有該校應屆畢業生 202 人，以及就讀廣東省

當地學校國三之臺籍應屆畢業生 32 人，共計 234 人參與應試。東莞考場試務承辦學

校為國立中興高級中學，主試為總務主任馬幼明，領卷時負責點卷；試務為庶務組長

許莉敏，負責辦理試務相關行政工作及預備監試；監試為中興高中教師 9人、彰化高

中教師 2人、新北高中教師 1人，負責監試工作。工作人員名單如下表：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任務內容 

張俊均 教育部國際司 副參事 督   導 

馬幼明 國立中興高中 總務主任 主試、押卷 

許莉敏 國立中興高中 庶務組長 試務、押卷 

吳佩娟 國立中興高中 出納組長 監試、押卷 

辛明珍 國立中興高中 文書組長 監試、押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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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任務內容 

柯律妏 國立中興高中 生輔組長 監試、押卷 

楊金川 市立新北高中 教學組長 監試、押卷、見習

黃稽興 國立中興高中 教師 監試 

張甄珍 國立中興高中 教師 監試 

楊依謹 國立中興高中 教師 監試 

陳靜敏 國立中興高中 教師 監試 

陳瓊雯 國立中興高中 教師 監試 

李彩屏 國立中興高中 退休教師 監試 

黃義峰 國立彰化高中 教師 監試 

柯鐙鐊 國立彰化高中 幹事 監試 

另為確保試卷入境、出境順利，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循例請廣東當局協助，試卷

及答案卡由廣州白雲機場入境時，暫不拆封檢查，在加蓋海關封印後即予放行，至考

試開始前，再派員赴試場拆封檢查是否有試卷以外之違禁品。考試結束後，加封答案

卡(卷)，銷毀試題，由原入境機場白雲機場出境，返回臺灣。茲將每日之作業情形概

述如下： 

103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上午 10:10 於承辦學校國立中興高中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由主任委員馬幼明主

持召開試務工作人員會議，致頒聘書，發送會議手冊並宣達行程及試務工作注意事項。 

103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 

上午 7:20 於國立中興高中行政大樓川堂集合，人員點名及攜行物品檢點後於 7:30

搭乘彰化客運專車出發往豐原印卷分卷闈場，並於 8:30 抵達豐原印卷分卷闈場。上

午 08：50 領卷，每個試題箱、答案卡箱之攜帶、保管，均分配專人負責，做到「卷(卡)

不離身」。09：00 出發前往桃園機場，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新北高中）



 第 5 頁

並協調臺中市警察局派警車押卷至桃園國際機場，10：20 到達桃園機場，隨即由航

空警察局人員(5 名)戒護。於中華航空櫃檯辦理機票及行李託運後，航警局人員戒護

全體主監試務工作人員及試題箱、答案卡箱，由公務門辦理出境通關作業。完成後航

警局人員戒護全體主監試務工作人員及試題箱、答案卡箱進入中華航空公司貴賓室，

期間均謹守「卷(卡)不離身」及「團進團出」原則。航警局人員戒護工作持續至全體

主監試務工作人員及試題箱、答案卡箱登機。搭乘之中華航空 CI521 班機原訂 14：

15 起飛，因故延至 14：45 起飛前往廣州，16：40 飛抵廣州白雲機場，通關後隨即由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安排之人員及車輛接機，約於 19：00 抵達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到

校後先至教師宿舍大樓一樓佈置小闈場，並將試題安置於小闈場內，然後將小闈場鐵

門上鎖、加封條後，由專人看管。闈外再由該校保全人員 24 小時戒護。隨後與該校

人員進行試場佈置協調，研擬整個試務工作流程及配合事項。20：00 用餐及住宿。 

10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 

上午 07：30 早餐，09：00 佈置試場及檢視試場設施及導引、標幟等狀況，10:30

於麗德樓二樓會議室召開試務工作協調會，研商 17 日、18 日考試當天之相關試務工

作、試卷拆封時間及注意事項，隨後 11:00 於同一地點召開監試工作會議，所有監試

委員一同研讀監試工作手冊，並再一次確認考試當天作業流程，及有無疏漏之處。

12:10 用餐。15 時為因應開放考生看考場，針對試場設施及導引、標幟等狀況進行調

整改善。 

103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 

7:10 全體監試及試務工作人員自飯店出發至東莞台校。7：15 至小闈場提領試

題卷及答案卡。7：30 辦理監試及試務工作人員簽到。各科試題本箱均會同廣東省教

育廳基礎教育處教師楊慧敏、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新聞出版管理處審讀員尹敏、廣東省

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交往處主任科員甘葆靈、東莞市海關關員陳永堅、賴德閺至試務

中心將試卷箱開封，檢查有無試卷以外之違禁品，並至每一試場請監試委員將試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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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檢查後發卷，舉行考試。各科目考試時間如下： 

     08:40 至 09:50  自然 

10:50 至 12:10  英語 

14:10 至 15:20  國文 

16:20 至 17:10  寫作測驗 

各科考試完成後，均以網路、傳真進行缺考、違規及備用答案卡(卷)使用等試

務工作回報。 

103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 

7:10 全體監試及試務工作人員自飯店出發至東莞台校。7：15 至小闈場提領試

題卷及答案卡。7：30 辦理監試及試務工作人員簽到。各科試題本箱均會同廣東省教

育廳基礎教育處教師楊慧敏、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新聞出版管理處審讀員尹敏、廣東省

臺灣事務辦公室交流交往處主任科員甘葆靈、東莞市海關關員方建生、賴德閺至試務

中心將試卷箱開封，檢查有無試卷以外之違禁品，並至每一試場請監考人員將試卷袋

開封檢查後發卷，舉行考試。各科目考試時間如下： 

     08:40 至 09:50  社會 

10:50 至 12:10  數學 

    各科考試完成後，均以網路、傳真進行缺考、違規及備用答案卡(卷)使用等試務

工作回報。 

    12:20 會同東莞市海關人員進行各科答案卡(卷)封箱作業，由主試點數各科答案

卡數量，並依考試順序唱讀科名置入行李箱，上鎖後先封上全國試務會封條，再由東

莞市海關人員貼上海關封條，於箱外覆上透明伸縮膜後，完成答案卡(卷)封箱作業。

12:40 用餐。13:50 將六科試題本攜至造紙廠進行試卷銷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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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   

上午 9:00，至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小闈場迎接闈場人員及答案卡(卷)箱出闈，由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搭車前往廣州，期間均謹守「卷(卡)不離身」原則，由主試押運答

案卡(卷)箱。15:00 抵達廣州白雲機場，18：05 搭乘中華航空 CI522 班機前往桃園國

際機場，20：00 抵達桃園機場。全體主監試務人員下機時，航警局人員已於機門口

等待，並戒護全體主監試務人員及答案卡(卷)箱快速通關入境。主試馬幼明主任押運

答案卡(卷)箱於 20:30 撘上淡水商工接機人員，將答案卡(卷)逕送三峽閱卷讀卡闈場

進行讀卡作業。22:50 完成讀卡作業。主試馬幼明主任搭乘計程車至高鐵桃園站，搭

乘 23:22 往台中 No.545 班車，於 23:59 抵達高鐵臺中站。5月 20 日 00:10 搭乘計程

車回國立中興高中。00:50 主試抵達國立中興高中，完成本次試務工作。 

謹將本次東莞考場之行程規劃，列表如下：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大陸東莞考場工作行程表 

日期 起迄時間 工作行程內容 交通工具 備註 

5/15 

準備 
07:20-08:30 

全體主監試務工作人員至國立中

興高中集合，搭車前往豐原闈場
彰化客運專車  

5/15 

領卷 
08:50-09:00 領卷 彰化客運專車  

5/15 09:00-10:20 前往桃園機場 彰化客運專車 約 1小時 20 分

5/15 14:45-16:40 
由桃園機場搭機前往廣州白雲機

場 
華航 CI521 約 1 小時 55 分

5/15 17:30-19:00 
通關後搭專車前往東莞台商子弟

學校 
東莞台商學校專車 約 1小時 30 分

5/15 19:00-20:00 
佈置小闈場、工作人員進駐看管

小闈場、試場佈置協調 
 

請台商學校協

助辦理 

5/16 

佈置 
09:00-10:30 

巡視試場環境、佈置試場及試務

中心 
 

請台商學校協

助辦理 

5/16 10:30-11:00 試場工作協調會議   

5/16 11:00-12:05 監試工作會議   

5/17 

考試 
07:10-17:30 考試實施  

依考試日程表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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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起迄時間 工作行程內容 交通工具 備註 

5/18 

考試 
07:10-12:40 考試實施、答案卡(卷)封箱  

依考試日程表

辦理 

5/18 13:50-14:30 銷毀試題本 東莞台商學校專車 
請台商學校協

助辦理 

5/19 

返臺 
09:00-15:00 

由台商學校搭專車前往廣州再轉
至白雲機場 

東莞台商學校專車 
請台商學校協

助辦理 

5/19 18:05-20:00 
由廣州白雲機場搭機前往桃園機

場 
華航 CI522 約 1 小時 55 分

5/19 20:00-20:30 抵達桃園機場及入境   

5/19 20:30-21:00 
主試押運答案卷卡(卷)搭乘淡水
商工派遣車輛至三峽進行讀卡作
業。 

淡水商工派車 約 30 分 

5/19 20:30-23:00 
試務及監試人員搭乘彰化客運專
車接送抵達國立中興高中。 

彰化客運專車 約 2小時 30 分

5/19 

-5/20 
22:50-00:50 

主試完成讀卡作業，搭乘計程車
送至高鐵桃園站，隨後搭乘高鐵
No.545 車次於 23:59 抵達臺中
站。於 5/20  00:10 搭乘計程車
由烏日出發，於 00:50 返抵國立
中興高中。 

高鐵 No.545 

計程車 
約 2小時 

 

三、心得： 

（一）試務規劃周詳，主監試務人員認真負責 

為辦理本次大陸考場試務，承辦學校國立中興高中試務相關人員，已先行實

地勘查，瞭解路線及班機放置試卷箱空間，對可能發生之問題，預擬對策。考試

前並舉辦數次試務工作人員會議及工作協調會，依照計晝，掌握進度及細節，並

先與航空警察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及中華航空公司等相關單

位業務對口人員密切聯繫。全體主監試務工作人員展現規劃及執行力，圓滿完成

此次試務工作。 

（二）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全力配合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校長、副校長及相關行政同仁全力配合，協助佈置小闈場

及試場，用心規劃試務工作進行之相關細節，提供人力、交通工具、專人引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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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服務，並發揮溝通協能力，使當地海關、台辦、教育廳及相關單位均能在和

諧互信的基礎下，協助試務工作順利圓滿完成。 

四、建議： 

（一）考量增加答案卡(卷)試務資料行李箱數量 

本次運往東莞之答案卡(卷)及試務資料行李箱，內容物包含： 

1、自英國社 4科選擇題使用答案卡，數學及寫作測驗使用答案卷。 

2、試場資料文件：試場桌角貼條、試場座次表、試場記錄表、點名冊（印有照片）、

考生名冊、空白准考證、試場規則、監試委員須知、領卷簽名單、缺考紀錄表、

違規紀錄表等等。 

3、全國試務會封條。 

4、英語聽力測驗 USB 播放器 8部。 

以上物品含行李箱共計重約 22.79 公斤，不但難以運行，上、下飛機行李櫃

時更有危及人員安全之虞。為免不必要之危安事件及爭議產生，建議明(104)年辦

理教育會考時，可考量增加答案卡(卷)試務資料行李箱數量，並同時增加押卷人

員一名，以避免衍生問題。 

（二）儘早規劃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設置大陸考場事宜 

本(103)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大陸考場籌辦計畫，於 103 年 3 月 12 日奉  核定。

未來籌辦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大陸考場，應儘早規劃，陳報相關計畫及經費概算，

俾利相關試務工作之因應及準備。 

 

以上建議事項，將於本(103)年國中教育會考大陸考場檢討會議時提出討論，

相關意見也經驗傳承給明年主辦之學校或單位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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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15 日自豐原闈場領取東莞考場試題本箱 

準備領卷 主試於中闈點收試題本箱 

點收完成，準備啟程 啟程前與闈外辦公室主任及國教署長官合影 

103 年 5 月 15 日自豐原闈場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安抵桃園國際機場 在航警局人員戒護下進入機場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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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15 日自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廣州白雲機場 

於中華航空櫃檯前準備 Check-In 出境通關前主試提醒重要注意事項 

試題本箱於商務艙行李櫃擺放位置 安抵廣州白雲機場與東莞台校人員會合 

103 年 5 月 15 日搭專車抵達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後進駐小闈場 

抵達台校後立即將試題本箱運入小闈場 佈置小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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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小闈場鐵門上鎖後貼上封條 派柯律妏組長進駐，由主試收管其手機 

小闈場外圍上封鎖線 24 小時保全戒護 

103 年 5 月 16 日巡視試場環境、佈置試場及試務中心 

巡視試場環境 佈置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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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試場佈置狀況 佈置試務中心 

103 年 5 月 16 日召開試場工作協調會議及監試會議，下午開放考生查看試場 

東莞台校吳校長於協調會議中致詞 試場工作協調會議討論情形 

監試會議討論情形 開放考生查看試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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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17 日測驗實施前由東莞海關人員會同拆封檢查試題本箱 

押卷人員將試題本箱置於試務中心鐵櫃內 東莞台校馮副校長與東莞海關人員抵達試務中心

主試會同東莞海關人員確認箱上封條完整 主試會同東莞海關人員進行拆封開箱 

開箱後，主試唱名取出箱內試題本袋 監試委員開始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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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17 日監試委員領卷後東莞海關人員會同至試場拆驗試題本袋 

海關人員到達試場後監試委員拆試題本袋封 拆封取出試題本，袋口朝外供海關人員驗袋

103 年 5 月 17 日監試委員於測驗結束後點交試題本及答案卡 

測驗結束監試委員繳回試題本及答案卡 試務人員將點收答案卡後供海關人員驗袋

試題本點交無誤，主試將試題本裝箱標示上鎖 試務人員以網路向中興高中回報缺考違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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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18 日主試會同東莞海關人員進行答案卡(卷)封箱 

主試依序唱讀科名將六科答案卡卷置入行李箱 扣上箱內伸縮束帶 

上鎖 主試貼上全國試務會封條 

東莞海關人員貼上海關封條 覆上透明伸縮膜以防封條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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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5 月 18 日會同東莞海關人員將六科試題本送至當地造紙廠銷毀 

六科試題本運抵造紙廠 將試題本投入紙漿槽內進行水銷 

 

103 年 5 月 19 日主試將答案卡(卷)箱押運回台 

至小闈場提領答案卡(卷)箱 出發前全體工作人員與東莞台校人員合影

抵台後，主試押運答案卡(卷)箱由航警局人員戒護 搭乘淡水商工接運車前往三峽闈場 

 


